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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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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ELECTRIC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727） 

 

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七月七日的通函（「通函」），其中載有供本公司股東考慮的決議案。

除另有指明外，通函所界定的詞語在本公告中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已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假座中國上海市浦東大道2748號

上海電氣培訓基地報告廳舉行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董事長因公無法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由本公司執

行董事朱兆開先生出任股東特別大會主席並主持股東特別大會，上述安排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規定。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股東有權親身、委派代表或通過網絡參與股東特別大會並

就決議案投票（網絡投票方式僅就A股股東而言）。A股股東表決股東特別大會所提呈決議案的網絡投

票時間已另行載列於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致A股股東的股東特別大會的通知中。 

股東特別大會的決議案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4)條及本公司《公司章程》投票表決。本公司股東代表、

監事、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以及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授權代表於股東特別大會就投票事宜出任

聯席監票人。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負責點算有關H股的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在任董事共八名，其中兩名董事出席會議（即本公司執行董事朱兆開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

建新博士）；本公司在任監事共三名，全部出席會議（即本公司監事會主席蔡小慶先生、監事韓泉治

先生及職工監事袁勝洲先生）。本公司董事長、執行董事冷偉青女士、執行董事劉平先生、非執行董

事姚珉芳女士、李安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習俊通博士、劉運宏博士均因其他公務安排未出席股東特

別大會。本公司首席財務官、董事會秘書周志炎先生出席了股東特別大會。 

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確認，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規、《上市公司股

東大會規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人員的資格、召集人資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序、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股東特別大會提呈的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賦予股東資格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股份總數為15,579,809,092股（包括12,655,327,092股A股股份及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已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

七日正式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獲本公司股東以投

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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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4,482,000股H股股份）。合共持有9,140,854,955股股份（佔附有權利就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約

58.6712%）的股東已親身或委派代表或通過網絡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投票。 

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就股東特別大會提呈的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股東

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於會上就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概無任何人士於通函中表明有意就股東特別

大會提呈的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概無股東於股東特别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中擁有重大權益而須於股東特别大會上放棄投票。概無任何

董事在擬於股東特别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中擁有重大權益。 

有關決議案的全文請參閱通函。股東特別大會提呈的決議案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數 
佔比 

(%) 
股數 

佔比 

(%) 
股數 

佔比 

(%) 

1 考慮及批准關於調整深圳

市贏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業績承諾的議案。 

A股 8,802,813,527 99.9956 386,200 0.0044 0  0.0000  

H股 337,581,228 99.9781 64,000 0.0190 10,000 0.0029 

合計 9,140,394,755 99.9950 450,200 0.0049 10,000 0.0001 

由於超過半數票數贊成本項決議案，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冷偉青 

董事會主席 

 

中國上海，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冷偉青女士、劉平先生及朱兆開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姚珉芳女士及李安女士；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習俊通博士、徐建新博士及劉運宏博士。 

 

 

*僅供識別 


